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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公安局牵头起草了《关于修订〈惠州市户口迁入登记管理规定〉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订稿），对我市户口迁入政策进行了调整优化，按照《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惠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通知》（惠府〔2022〕32号）要求，现就文件解读如下：
　　一、政策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国函〔2025〕86 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要素市场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清单〉的通知》（粤附函〔2026〕33号）关于“在除广州市、深圳市外的城市开展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探索居住证互通互认制度，加快消除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统筹推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市民化”要求，更好地促进我市人口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便民服务质效，为惠州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提供坚强保障，需要调整优化。
　　二、主要内容
《关于修订〈惠州市户口迁入登记管理规定〉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共调整优化三条。主要内容：一是将第三条修改为“持有我市自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或无自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但申请时在我市参保且在我市及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肇庆8市连续居住半年以上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惠州，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可随迁落户”。二是将第七条修改为“与本市户籍人员共同居住生活的非本市户籍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可申请将户口迁入我市”。三是将第十六条第1款修改为“本规定涉及的‘自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是指本市内属申请人本人、配偶、子女名下，房产用途记载为‘住宅’的房屋”；第6款修改为“本规定涉及的‘连续居住半年以上’是指申请人持有我市及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肇庆8市有效《广东省居住证》（含电子居住证），或申请时在我市及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肇庆8市办理居住登记且连续居住半年以上（受理单位通过系统核实）”。
　　三、调整的主要内容及变化
修订稿立足更好地促进我市人口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我市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重点调整优化合法稳定居住就业和投靠直系亲属入户条件，内容及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调整优化合法稳定居住就业入户条件。一是原来在我市无自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但申请时在我市参保且在我市连续居住半年以上的条件基础上，增加了珠三角8市的居住半年以上的年限户籍准入累计互认，即对于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肇庆8市连续居住半年以上的暂住人口（持有效居住证或办理居住登记连续满半年以上的人员）予以居住年限认可，符合上述情形的人员只要在我市参保可申请落户惠州。二是对自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定义进行重新明确，是指本市内属申请人本人、配偶、子女名下，房产用途记载为“住宅”的房屋”，此举是对购买商品住宅房屋尚未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部分群众入户办理予以认可，打破了仅认定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局限性，更为人性化和符合实际。
（二）调整优化投靠直系亲属入户条件。由原来的“在本市有自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的户籍人员，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非本市户籍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可申请将户口迁入我市”调整为“与本市户籍人员共同居住生活的非本市户籍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可申请将户口迁入我市”，取消了被投靠人须在我市持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的要求。这是结合我市目前仍有部分农村地区的自建房屋尚未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却又是本市户籍人员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实际居住地的情形，取消此要求更符合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和来惠家庭团聚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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